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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彭啟洋
電話：04-3706-1345
電子信箱：e-3278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0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400899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A09030000E_1140089996_senddoc1_Attach1.pdf、

A09030000E_1140089996_senddoc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外交部有關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參加外交部領

事事務局「學習吧」線上教育平台辦理「校園旅外安全宣

導活動」案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外交部114年9月5日外授領三字第114700065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鑒於國人出國機會（洽商、旅遊、求學、度假打工等）頻

次日益增加，為加強向國人宣導旅外安全正確知識及在海

外遭遇急難事件如何向我國駐外館處求助，並將旅外安全

正確觀念向下扎根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本學年度委託「學

習吧」線上教育平台辦理數項系列校園宣導活動，包括入

校實體校園宣導及線上互動課程等。

三、旅外安全線上學習宣導活動：

(一)活動目標：結合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祥物波鴿、波妹系列

動畫影片內容，設計一系列生動活潑、互動性高之線上

課程，介紹各種旅外安全注意事項及旅外國人急難救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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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，讓學生逐步瞭解出國前應注意事項、反制海外求

職詐騙、旅外保險重要性等旅外常識，並加強宣導外交

部領事事務局數位工具（LINE及APP），以寓教於樂方式

培養學生旅外安全的正確觀念。

(二)活動時間：第一檔次（本年9月9日至10月17日）及第二

檔次（11月11日至12月19日）舉辦旅安線上學習活動；9

月9日至23日另舉辦觀看兩支旅外安全宣導影片「波鴿出

國旅遊一點通-海外安全篇」及「波鴿出國旅遊好幫手-

旅遊護航篇」限時有獎徵答抽獎活動。

(三)活動獎項：參賽者將依高中及國中、小各級學校分成三

組，每檔次結束後於各組抽出10名贈送500元福利即享券

及10名贈送波鴿盥洗包，並自所有參與者中抽出

Samsung SM-P620平板電腦得獎者乙名。參與觀看影片限

時有獎徵答活動者，將有機會獲得500元福利即享券及波

鴿行李吊牌獎項。

四、旅外安全線上教師研習課程：

(一)活動目標：協助參與線上研習教師，運用AI工具活用旅

外安全教學素材，打造互動式數位旅外安全課程。

(二)活動時間及地點：

１、第一場：114年9月17日（三）13:00-16:00（Google 

Meet會議室）；

２、第二場：114年11月12日（三）（時段另行公告、

Google Meet會議室）

３、研習課程報名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

/n2LkzXeviA9orMfo9（參與研習者核予研習時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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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外交部函及附件等各1份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
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

副本：

26


